
关于公布2020年招聘专业技术人员

资格复审与体检、考察工作的通知

根据《2020年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公告》要求，现就资格复审与体检、考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

（一）资格复审对象：

共计13人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尹杰、孟凡乐、胡紫薇、黄东升、戚旭、李燊鑫、张嵩、王帅帅、刘童、苗千千、周慧敏、刘磊、张理想
（二）资格复审时间与地点：2020年10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7:30开始；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（宿州市银河一路26号医院门诊楼对面路南桥东二楼）。
（三）需提交的证件及有关材料：

1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

（基础至最高学历，另附学信网电子注册备案表）；
2、执业证书及资格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3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经审核后退回）；
4、近期彩色2寸照片2张。
二、体检与考察

按照先体检后考察的顺序进行。

（一）体检

1、体检对象

资格复审合格人员确定为体检对象。

2、体检内容和标准

根据实施方案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项目与标准执行。费用自理。

3、体检时间：2020年10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:30开始；

体检地点：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（宿州市银河一路26号医院门诊楼对面路南桥东二楼）。
4、注意事项：（1）体检前一天应清淡饮食，忌高脂高蛋白、高糖、高盐饮食，忌酒，保持正常作息，避免疲劳。（2）体检当天需进行抽血化验，请空腹，禁食水。 
5、其它事宜请关注本网站。

（二）考察

根据拟聘岗位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考察对象，主要考察其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实绩、拟任岗位资格等情况。

注：体检当天，需提交自荐材料一份，主要包括本人基本情况、工作、学习简历、奖惩情况、家庭成员状况等；有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工作证明。

三、其他

1、资格复审与体检、考察须本人亲自参加，不得委托他人代为。提交资料表格从附件下载填写。
2、请各位务必按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复审与体检、考察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3、本通知由医院招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咨询电话：0557-3055012（人事科）

监督电话：0557-3037202（院党风政风监督室）
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

2020年10月21日

附： 1、资格复审登记表

2、工作经历证明

资 格 复 审 登 记 表

招聘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	民族
	
	照片

粘贴处

	人员类别
	
	工作   单位
	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   号码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

专业
	
	基础学历、学位
	

	毕业院校院校（最高学历）
	
	所学

专业
	
	最高学历、学位
	

	专业技术

职务
	
	执业类别
	

	家庭住址
	
	移动电话
	

	本人简历及获得奖励（从中专、大学填起）
	

	诚信承诺
	本人上述所填写的情况和提供的相关材料、证件均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承担取消聘用资格的责任。

报考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复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
工作经历证明

兹证明           同志,性别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 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  年   月在我单位从事               工作，累计满    年。

特此证明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（仅限报考岗位有工作经历要求的考生填写）

